
 

 — 20 — 

附件 2 

 

2024 年全区国家工作人员 
学法用法考试后台管理系统具体操作指南 

（单位管理员适用） 

 

一、登录流程 

（一）登录网站 

各单位上报的 单位管 理 员自 行 登 录学法 用 法 学习考 试 后台管

理 系 统 （ https://exam-back.gxpf.cn/exam/login.jsp） 进 行 督 促、通 知

和协助各下级 管 理 员负 责 本单位及下属单位人员变动信息建档和

调 整。具体界 面 如下：  

 
（二）进入后台管理系统 

各单位管 理 员的 管 理 账 号由 上级 管 理 员在管 理 系 统 内生 成，

如 账 号 无 法 登 录 ， 请 先 通 过 “ 广 西 普 法 云 平 台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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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https://exam.gxpf.cn） 自 行 找回密码 后再重 新登 录， 如有其他账

号问 题 ， 请 联 系 上级 管 理 员。 

 

二、添加下级机构 

（ 一）  进 入后台管 理 系 统 后依次 点 击〈左侧主菜 单导航 区〉的

［ 系 统 管 理 ］ 中的 ［ 机构管 理 ］ ， 打开机构管 理 界 面 后在〈中间 机

构分支区〉找到所属分支机构， 在〈右侧功能 区〉点 击［ 添 加］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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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二）  在机构名称 处填写下属单位名称 ， 并核对父 机构无误

后点 击右下角 确 定按钮 ， 即可完成下级 机构添 加：  

 
三、添加下级机构管理员 

（ 一） 进 入后台管 理 系 统 后点 击［ 系 统 管 理 ］ 中的 ［ 机构管 理 ］ ，

打开机构管 理 界 面 后在〈中间 机构分支区〉选 取所属分支机构， 在

〈右侧功能 区〉找到需 要 设 置 管 理 员的 机构， 点 击［ 修改］ ：  

 
（ 二）  在界 面 右下角 点 击［ 选 择］ 后弹出该 机构人员名单

（ 若 名单内无管 理 员信息， 请 参考 第 四大点 添 加学员账 号） ， 点

击管 理 员左侧方框勾选 后点 击右上方［ 选 择］ ， 系 统 将自 动返 回

机构管 理 界 面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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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三）  核对下级 管 理 员账 号无误 后右下角 点 击［ 确 定］ ， 并

点 击〈左侧主菜 单导航 区〉的 ［ 系 统 管 理 ］ 中的 ［ 用 户管 理 ］ ，

找到该 下级 管 理 员后点 击右侧［ 修改］ ：  

 
（ 四） 进 入修改人员信息界 面 后， 在页 面 最下方［ 系 统 角 色 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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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选 取［ 用 户管 理 ］ 选 项 ， 点 击右下角 确 定按钮 ， 即可完成下级

机构管 理 员账 号的 添 加：  

  
四、添加、调整本单位学员账号 

（一）学员名单检查 

管 理 员进 入学法 用 法 答 题 后台管 理 系 统 后依次 点 击〈左侧主

菜 单导航 区〉的 ［ 系 统 管 理 ］ 中的 ［ 用 户管 理 ］ ， 打开机构管 理

界 面 后在〈中间 机构分支区〉选 取所属分支机构， 在〈右侧功能

区〉检查本单位学员名单：  

 
（二）添加学员账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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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入职 没 有学习账 号的 学员添 加方式如下：  

1.单个学员账 号添 加 

点 击［ 系 统 管 理 ］ 中的 ［ 用 户管 理 ］ ， 打开机构管 理 界 面 后

选 取所属分支机构， 在〈右侧功能 区〉点 击［ 添 加］ ：  

 
填写学员信息并核对准确 后点 击右下角 ［ 确 定］ 即可添 加学

员账 号（ 学员无需 选 择系 统 角 色 ） 。 

2.批量 学员账 号添 加 

在〈右侧功能 区〉点 击［ 导入］ ， 点 击［ 模板下载 ］ 获 取《导

入用 户模板》表 格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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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载 《导入用 户模板》后严格按照 表 格的 规 定形式填写， 不

得更改表 格结 构， 否则无法 导入系 统 。 

表 格填写完毕 后在右侧点 击导入， 在上传文件中选 择填写好

的 《导入用 户模板》后点 击［ 上传］ ， 表 格即导入系 统 后自 动生

成学员信息。学员用 户名为： 个人中文名字+出生 年月日（ 如李四，

1975年 1月 1日出生 ， 用 户名为： 李四 19750101） ， 初始密码 ：

8888（ 登 录后请 及时修改密码 ） 。 

 

（三）调动学员账号 

1.单个学员账 号调 入 

新调 入本单位的 学员， 由 学员自 行 在“广西 普法 云平台”

（ https://exam.gxpf.cn） 进 行 单位修改申 请 。 

管 理 员应及时在［ 系 统 管 理 ］ 中的 ［ 申 请 部 门 变更管 理 ］ ，

勾选 〈右侧功能 区〉里 的 学员账 号， 点 击［ 调 入］ ， 完成学员部

门 变更申 请 操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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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 理 员应及时处理 学员调 入单位的 申 请 。若 管 理 员在 3 日内

未能 及时处理 人员调 入， 系 统 将会每 日发送 短 信提醒 催办， 直 至

管 理 员对申 请 进 行 处理 。 

 

2.批量 学员账 号调 入 

管 理 员点 击［ 系 统 管 理 ］ 中的 ［ 用 户管 理 ］ ， 打开机构管 理

界 面 后选 取所属分支机构， 在〈右侧功能 区〉点 击［ 导入］ ：  

 
下载 模板后严格按照 表 格的 规 定形式填写， 不得更改表 格结

构， 否则无法 导入系 统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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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格填写完毕 后在右侧点 击导入， 在上传文件中选 择填写好

的 模板后点 击［ 上传］ ， 表 格即导入系 统 后自 动将学员账 号调 入

至 本单位。 

3.调 出学员账 号 

联 系 上级 管 理 员进 行 学员调 出操作。 

（四）调整学员账号状态 

1.单个学员账 号状 态调 整 

管 理 员点 击［ 系 统 管 理 ］ 中的 ［ 用 户管 理 ］ ， 查找到学员账

号， 点 击［ 修改］ ， 在［ 用 户状 态］ 和［ 在职 状 态］ 中按情况勾

选 ， 勾选 完毕 后点 击［ 保存］ 。 

2.批量 学员账 号状 态调 整 

管 理 员点 击［ 系 统 管 理 ］ 中的 ［ 用 户管 理 ］ ， 打开机构管 理

界 面 后选 取所属分支机构， 在〈右侧功能 区〉点 击［ 导入］ ：  

 
下载 模版 后， 请 先填写需 要 修改的 人员名称 、身 份证 号、手

机号填入， 并修改人员相 关内容， 具体要 求 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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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姓名、性别、身 份证 、联 系 方式： 必填项 ， 如缺 失或不准

确 ， 则无法 修改信息。 

②修改人员类 别、现 任职 务层级 ： 下拉菜 单进 行 修改， 请 勿

直 接输 入文字。 

③修改账 号状 态、人员状 态： 下拉菜 单进 行 修改， 请 勿直 接

输 入文字。 

④修改调 入单位： 请 输 入单位全称 。 

⑤如希望保留 系 统 中原有设 置 ， 可将栏位留 空 （ 即通 过 delete

键 删除 内容）  

表 格填写完毕 后在右侧点 击导入， 在上传文件中选 择填写好

的 模板后点 击［ 上传］ ， 表 格即导入系 统 后自 动批量 调 整学员账

号状 态信息。 

五、查看本单位考试情况 

管 理 员进 入学法 用 法 答 题 后台管 理 系 统 后依次 点 击〈左侧主

菜 单导航 区〉的 ［ 统 计 管 理 ］ 中的 ［ 考 试 统 计 ］ ， 打开机构管 理

界 面 后在〈中间 机构分支区〉选 取所属分支机构， 在〈右侧功能

区〉勾选 年份后检查本单位考 试 数据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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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 理 员点 击［ 查看 本部 直 属用 户］ 详 细 查看 本单位各学员考

试 情况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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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2024 年全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学习 
考试流程及具体操作步骤 

（学习考试人员适用） 
 

一、答题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二、电脑网页端具体操作步骤 

（一）打开网站，登录答题系统 

学员在“广西 普法 云平台”（ https://exam.gxpf.cn） 点 击“国

家工作人员学法 用 法 ”栏目 进 入：  

打印考 试 合格证 明 

完善账 号信息 

参加学习 

进 行 在线 网 络 考 试  

 

登 录学习考 试 系 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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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指定位置 输 入用 户名及密码 ， 选 择登 录。账 号格式为： 个

人中文名字+出生 年月日（ 如张三， 1989年 1月 1日出生 ， 用 户名

为： 张三 19890101） ， 初始密码 ： 8888。登 录后请 及时修改密码 。

若 提示 “不存在此 用 户， 请 检查用 户名输 入是否正 确 ”， 请 联 系

本单位负 责 学法 用 法 答 题 的 后台管 理 员。 

（二）参加普法学习 

进 入“广西 普法 云平台”后点 击〈左侧主菜 单导航 区〉的 ［ 学

法 资 料］ 进 行 学习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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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参加学法用法考试 

点 击〈左侧主菜 单导航 区〉的 ［ 我的 考 试 ］ 进 行 在线 网 络 考

试 ， 若 首 次 考 试 不及格， 可在［ 我的 考 试 ］ 里 再次 进 行 考 试 ， 每

位学员最多可进 行 5 次 重 考 ：  

 
重 要 提示 ： 学员使用 电 脑 网 页 端 进 行 答 题 ， 只能 使用 同一台

电 脑 ， 否则答 题 进 度将不被 保存。 

（四）打印答题合格证明 

学员可点 击〈左侧主菜 单导航 区〉的 ［ 我的 成绩 ］ 进 入合格

证 打印系 统 ， 在右侧答 题 科 目 下方点 击打印按钮 即可保存证 书图

片 自 行 打印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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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手机客户端具体操作步骤 

（一）手机进入学法答题方式 

1.安卓手机可通 过 关注 “广西 普法 ”微信公众号， 打开底部 “学

习培训 ——学法 用 法 ”选 项 ， 进 入学法 用 法 学习考 试 界 面 。或直

接下载 “广西 普法 ”手机客户端 （ APP） 进 行 操作。 

           微信公众号：      “广西 普法 ”手机客户端 下载 ：  

           
“广西 普法 ”微信公众号      仅限 安卓操作系 统 手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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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苹 果手机可通 过 关注 “广西 普法 ”微信公众号参加学习考 试 。 

       
（二）打开手机客户端，登录学法用法答题系统 

点 击“广西 普法 ”图标启动客户端 ， 启动后点 击客户端 画 面

下方的 ［ 学法 ］ 选 项 ：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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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指定位置 输 入用 户名及密码 ， 选 择登 录。账 号格式为： 个

人中文名字+出生 年月日（ 如张三， 1989年 1月 1日出生 ， 用 户名

为： 张三 19890101） ， 初始密码 ： 8888。登 录后请 及时修改密码 。

若 提示 “不存在此 用 户， 请 检查用 户名输 入是否正 确 ”， 请 联 系

本单位负 责 普法 答 题 的 后台管 理 员。         

（三）参加学习考试 

进 入［ 学法 ］ 栏目 点 击〈学法 资 料〉进 行 学习； 进 入［ 学法 ］

栏目 点 击〈学法 考 试 〉进 行 考 试 ：  

 

 

（四）合格证打印 

学员学法 用 法 考 试 合格， 系 统 自 动生 成合格证 书。学员可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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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电 脑 网 页 端 “广西 普法 云平台”进 行 证 书打印。 

四、网络学习电脑配置、手机要求及网络环境条件 

（ 一） 操作系 统 ： Windows 7以上系 统  

（ 二） 推荐 使用 Google Chrome 浏 览 器 v11或以上版 本 

（ 三） 推荐 屏幕分辨 率 ： 1980x1080 

（ 四） 推荐 使用 手机客户端 进 行 学习和答 题 ： 安卓 7.0以上智

能 手机 



 

 — 38 — 

附件 4 
 

2024 年全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学习 
考试常见问题解答 

 
学员：  

1.学法 用 法 考 试 系 统 登 录网 址是什么？  

电 脑 端 浏 览 器 ： https://exam.gxpf.cn 

手机端 浏 览 器 ： https://examwap.gxpf.cn/ 

2.学法 用 法 考 试 APP下载 方式是什么？  

 
 

安卓手机用 户请 扫码 以上二维 码 下载 并安装 学法 用 法 考

试 APP ， 本二维 码 暂不支持苹 果手机用 户扫码 下载 并安装 。 

3.提示 “不存在此 用 户， 请 检查用 户名输 入是否正 确 ”怎么办？  

请 联 系 本单位负 责 学法 用 法 考 试 的 管 理 员查看 ， 如果往

年有使用 过 此 账 户 进 行 过 考 试 的 情况， 请 提供往年的 证 书。 

4.提示 账 号或密码 不正 确 怎么办？  

可在登 录页 面 （ https://exam.gxpf.cn ） 的 ［ 验 证 码 ］ 右下

方点 击［ 找回密码 ］ ， 自 行 找回密码 后再重 新登 录， 或是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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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 本单位管 理 员进 行 账 号密码 的 重 置 。  

5.提示 账 号被 锁 定怎么办？  

联 系 本单位管 理 员解 锁 账 号。  

6.本年度考 试 必须 获 得几个学时？  

必须 获 得 3 个学时。登 录系 统 后可直 接进 行 考 试 ， 考 试

时 长 180 分钟 ， 记 为 3 个学时。  

7.进 入考 试 页 面 ， 不显示 任何题 目 和选 项 怎么办？  

有可能 是帐号被 锁 定， 请 先 联 系 本单位管 理 员解 锁 账 号 ，

如还 未能 解 决， 请 致 电 客服解 决。  

8.2024年执法 考 试 通 过 人员和 2024国家统 一法 律职 业资 格考

试 通 过 人员是否还 需 要 参加本年度学法 考 试 ？  

不需 要 。  

9.视 频 和学习资 料无法 观 看 怎么办？  

（ 1 ） 电 脑 端 ： 推 荐 使用 Google Chrome 浏 览 器 v11 或以

上版 本， 在清 空 浏 览 器 缓 存后重 新登 录系 统 。 

（ 2） 手机 app 端 ： 尝 试 将网 络 在 5G 和 WIFI 之间 做一

下切换。  

10.考 试 中途 退 出后是否能 继 续 原考 试 ？  

学员使用 电 脑 网 页 端 进 行 答 题 时 ， 建议 使用 同一台电 脑

答 题 ， 如更换电 脑 答 题 ， 则 答 题 进 度不能 被 保存。 

点 击［ 暂停］ 后， 答 题 进 度会保留 7 日， 7 日内未交卷，

系 统 就会自 动交卷。  

未点 ［ 暂停］ 而 直 接关闭 浏 览 器 的 ， 系 统 会 继 续 倒 计 时，

在考 试 时间 结 束后系 统 会自 动交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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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考 试 中出现 空 白 卷面 怎么办？  

推荐 使用 Google Chrome 浏 览 器 v11 或以上版 本， 在清

空 浏 览 器 缓 存后重 新登 录系 统 。  

以上操作仍不能 恢复正 常， 请 致 电 客服解 决。 

12.出现 没 有成绩 的 情况怎么办？  

请 在同一台考 试 设 备上重 新登 录考 试 页 面 查 看 是否已经

成功提交答 卷， 若 未提交成功， 可重 新提交； 如已提交成功，

但仍未出成绩 的 ， 请 致 电 客服解 决。  

13.如何查看 成绩 和打印证 书？  

学员可点 击〈左侧主菜 单导航 区〉的 ［ 我的 成绩 ］ 进 入

合格证 打印系 统 ， 在右侧答 题 科 目 下方点 击打印按钮 即可保

存证 书图片 自 行 打印。  

 

管 理 员：  

1.学法 用 法 考 试 系 统 登 录网 址是什么？  

https://exam-back.gxpf.cn/exam/login.jsp 

2.忘记 密码 怎么办？  

请 先 通 过 “广西 普法 云平台”（ https://exam.gxpf.cn ） 自

行 找回密码 后再重 新登 录， 如有其他账 号问 题 ， 请 联 系 上 级

管 理 员。  

3.如何添 加下级 机构？  

进 入后台管 理 系 统 后依次 点 击〈左侧主菜 单导航 区〉的

［ 系 统 管 理 ］ 中 的 ［ 机构管 理 ］ ， 打开机构管 理 界 面 后在〈中

间 机构分支区〉找到所属分支机构， 在〈右侧功能 区〉点 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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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 添 加 ］ ， 在机构名称 处填写下属单位名称 ， 并核对父 机构

无误 后点 击右下角 确 定按钮 ， 即可完成下级 机构添 加。 

4.如何添 加下级 机构管 理 员？  

（ 一 ） 进 入后台管 理 系 统 后 点 击［ 系 统 管 理 ］ 中 的 ［ 机

构管 理 ］ ， 打开机构管 理 界 面 后在〈中间 机构分支区〉选 取

所属分支机构， 在〈右侧功能 区〉找到需 要 设 置 管 理 员 的 机

构， 点 击［ 修改］ ；  

（ 二 ） 在界 面 右下角 点 击［ 选 择 ］ 后弹出该 机构人员名

单（ 若 名单内无管 理 员信息， 请 参 考 《5.如何添 加本单位学

员？ 》添 加学员账 号） ， 点 击 管 理 员左侧方框勾选 后点 击右

上方［ 选 择］ ， 系 统 将 自 动返 回机构管 理 界 面 ；  

（ 三 ） 核对下级 管 理 员 账 号无误 后右下角 点 击［ 确 定 ］ ，

并 点 击〈左侧主菜 单导航 区〉的 ［ 系 统 管 理 ］ 中 的 ［ 用 户 管

理 ］ ， 找到该 下级 管 理 员后点 击右侧［ 修改］ ；  

（ 四 ） 进 入修改人员信息界 面 后， 在页 面 最下方［ 系 统

角 色 ］ 中 选 取［ 用 户 管 理 ］ 选 项 ， 点 击右下角 确 定按钮 ， 即

可完成下级 机构管 理 员账 号的 添 加。  

5.如何添 加本单位学员？  

新入职 没 有学习账 号的 学员添 加方式如下：  

（ 1 ） 单个学员账 号添 加  

点 击 ［ 系 统 管 理 ］ 中 的 ［ 用 户 管 理 ］ ， 打开机构管 理 界

面 后 选 取所属分支机构， 在〈右侧功能 区〉点 击［ 添 加 ］ ；

填写学员信息并核对准确 后点 击右下角 ［ 确 定 ］ 即可添 加学

员账 号（ 学员无需 选 择系 统 角 色 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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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2 ） 批 量 学员账 号添 加  

在〈右侧功能 区〉点 击［ 导入］ ， 点 击 ［ 模板下载 ］ 获

取《导入用 户模板》表 格： 下载 《导入用 户模板》后严格按

照 表 格的 规 定形式填写， 不得更改表 格结 构， 否则无法 导入

系 统 。  

表 格填写完毕 后在右侧点 击导入， 在上传文件中选 择填

写好的 《导入用 户模板》后点 击［ 上传］ ， 表 格即导入系 统

后自 动生 成学员信息。学员用 户名为： 个人中文名字+出生 年

月日（ 如李四， 1975 年 1 月 1 日出生 ， 用 户名为： 李四

19750101 ） ， 初始密码 ： 8888 （ 登 录后请 及时修改密码 ） 。  

6.如何调 动学员账 号？  

（ 1 ） 单个学员账 号调 入  

新调 入本单位的 学员， 由 学员自 行 在“广西 普法 云平台”

（ https://exam.gxpf.cn ） 进 行 单位修改申 请 。  

管 理 员应及时在［ 系 统 管 理 ］ 中 的 ［ 申 请 部 门 变更管 理 ］ ，

勾 选 〈右侧功能 区〉里 的 学员账 号， 点 击 ［ 调 入 ］ ， 完成学

员部 门 变更申 请 操作。  

管 理 员应及时处理 学员调 入单位的 申 请 。 若 管 理 员在 3

日内未能 及时处理 人员调 入， 系 统 将会每 日发送 短 信提醒 催

办， 直 至 管 理 员对申 请 进 行 处 理 。  

（ 2 ） 批 量 学员账 号调 入  

管 理 员 点 击［ 系 统 管 理 ］ 中 的 ［ 用 户 管 理 ］ ， 打开机构

管 理 界 面 后 选 取所属分支机构， 在〈右侧功能 区〉点 击［ 导

入］ ； 下载 模板后严格按照 表 格的 规 定形式填写， 不得更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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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格 结 构， 否则无法 导入系 统 。  

表 格填写完毕 后在右侧点 击导入， 在上传文件中选 择填

写好的 模板后点 击［ 上传］ ， 表 格即导入系 统 后自 动将学员

账 号调 入至 本单位。  

（ 3 ） 调 出学员账 号  

联 系 上 级 管 理 员 进 行 学员调 出操作。  

7.如何调 整学员账 号状 态？  

（ 1 ） 单个学员账 号状 态调 整  

管 理 员 点 击［ 系 统 管 理 ］ 中 的 ［ 用 户 管 理 ］ ， 查找到学

员账 号， 点 击 ［ 修改］ ， 在［ 用 户状 态］ 和［ 在职 状 态 ］ 中

按情况勾选 ， 勾选 完毕 后点 击［ 保存］ 。 

（ 2 ） 批 量 学员账 号状 态调 整  

管 理 员 点 击［ 系 统 管 理 ］ 中 的 ［ 用 户 管 理 ］ ， 打开机构

管 理 界 面 后 选 取所属分支机构， 在〈右侧功能 区〉点 击［ 导

入］ ； 下载 模版 后， 请 先填写需 要 修改的 人员名称 、身 份证

号、手机号填入， 并修改人员相 关内容， 具体要 求 如下：  

①姓名、性别、身 份证 、联 系 方式： 必填项 ， 如缺 失或

不准确 ， 则无法 修改信息。  

②修改人员类 别、现 任职 务层级 ： 下拉菜 单进 行 修改，

请 勿直 接输 入文字。  

③修改账 号状 态、人员状 态： 下拉菜 单进 行 修改， 请 勿

直 接输 入文字。  

④修改调 入单位： 请 输 入单位全称 。  

⑤如希望保留 系 统 中原有设 置 ， 可将栏位留 空 （ 即 通 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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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elete 键 删 除 内容）  

表 格填写完毕 后在右侧点 击导入， 在上传文件中选 择填

写好的 模板后点 击［ 上传］ ， 表 格即导入系 统 后自 动批量 调

整学员账 号状 态信息。  

8.如何查看 本单位考 试 情况？  

管 理 员 进 入学法 用 法 答 题 后台管 理 系 统 后依次 点 击〈左

侧主菜 单导航 区〉的 ［ 统 计 管 理 ］ 中 的 ［ 考 试 统 计 ］ ， 打开

机构管 理 界 面 后在〈中间 机构分支区〉选 取所属分支机构，

在〈右侧功能 区〉勾选 年份后检查本单位考 试 数据。管 理 员

点 击［ 查看 本部 直 属 用 户］ 可详 细 查 看 本单位各学员考 试 情

况。  

9.2024年退 休人员是否需 要 参加考 试 ？  

在 2024年 12月 31日前达 到退 休年龄 或者 按照 规 定办理

退 休手续 的 ， 均 视 为不需 参加考 试 。  

10.其他问 题  

学习考 试 期间 ， 每 天 9:00—12:00 ， 15:00—18:00 设 立 服

务热 线 ， 负 责 解 答 在学习考 试 中遇 到的 相 关问 题 。 

咨询 服务电 话 ： 0771—5820142、5806416、5883552、

5806421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 子 邮 箱 ： gxxfyfks@163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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